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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集泰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吴珈宜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62
号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020-85526634
020-85532539

jitaihuagong@jointas.com

证券事务代表
罗红姣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 62
号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020-85526634
020-85532539

jitaihuagong@jointas.com

股票代码 002909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从事建筑类用胶、工业类用胶、涂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广泛运用于建筑、集

装箱、汽车/电动车、电子、交通、石化装备、钢结构、工程装备等领域。

具体产品品种及用途如下图所示：

产 品
名称

建 筑
类 用

胶

工 业
类 用

胶

涂料

应用领域

建筑

集装箱

汽 车/电
动车

新能源

电子

交通

集装箱

石化装备

钢结构

电子

工程机械

交通

细分领域

工程

家装

集装箱

汽车

两轮电动车

储能

光伏组件

电子电气

船舶

轨道交通

低空飞行器

集装箱

石化装备

钢结构

消费电子

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

低空飞行器

产品用途

适用于门窗、幕墙、中空玻璃、装配
式建筑等领域，覆盖门窗组角与缝
隙密封、幕墙结构粘结与耐候密
封、中空玻璃合片密封、装配式建
筑缝隙密封等应用场景，为建筑工
程提供可靠的粘结密封解决方案。

适用于装饰材料安装铺贴，收边收
口，防霉密封，瓷砖美缝。

适用于集装箱、冷藏车箱的缝隙密
封。

适用于乘用车车身、三电系统（动
力锂电池、电机、电控）、汽车电子

的结构粘接、密封、防水。
适用于两轮电动车电池包、充电
器、控制器的结构粘接、密封、防

水。
适用于工商业储能、家用储能及风
光配储设备结构粘接、导热防护、
防凝露及箱体防火的一站式解决

方案。
适用于太阳能组件边框、接线盒的
导热防水灌封以及BIPV安装结构

粘接。
适用于 LED驱动电源、LED灯具、
家电、新能源逆变器、电子元件及
组合件、PCB基板及集成电路晶体
管、CPU组装、热敏电阻、温度传感
器的粘结、导热、防尘、防水防潮、

防震及绝缘保护。
适用于船舶的结构粘接、密封、防

水。
适用于轨道交通车体装饰的结构

粘结、缝隙密封。

适用于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机身、电池包的结构粘接、密

封、防水

适用于集装箱底板、底梁的表面防
腐。

适用于环境苛刻、防腐性能要求高
的石化炼油罐内外、管廊、管道、设

备等表面防腐。
适用于普通腐蚀环境和高腐蚀环
境下的各种大型钢结构、污水处理
厂、化工厂、高层建筑、护栏管道、

铸铁件等领域。
适用于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产

品的涂装。
适用于防腐性能要求较高的工程
机械设备、港口设备、室外机械设
备及其零部件、车桥底盘、铸铁件

等金属表面防腐和装饰。
适用于轨道交通车体外饰面的涂

装。
适用于飞行器电池PACK包壳体及
其隔热瓦防火、碳纤维板机身表面

防水。

产品图

（二）行业发展情况

1、高性能胶粘剂

公司的高性能胶粘剂以有机硅密封胶为主，其次包含聚氨酯密封胶、硅烷改性密封胶、环氧胶、丙

烯酸胶等多个产品体系。2025年，中国胶粘剂行业在政策持续支持、新兴需求放量及产能出清等多重

因素影响下，迎来结构性调整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家层面继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行业创新与发

展，如“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等产业政策明确将有机

硅新型下游产品开发、高性能胶粘剂及关键原材料生产等列入鼓励类目录，为行业创造了明确的发展

导向。产品结构方面，有机硅胶粘剂稳居行业第一大品类，凭借优异的耐候性、绝缘性与粘接性能，在

建筑、光伏、电子等领域广泛应用。同时，聚氨酯胶凭借优异的粘接强度、良好的韧性与耐疲劳性、出

色的耐候性与耐化学性快速崛起，随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储能、电子电气及5G通信等新兴

领域的迅猛发展，市场对兼具粘接密封、防水、导热、阻燃、减震、电气绝缘及轻量化等功能的新材料需

求持续攀升，高性能胶粘剂在新兴产业中的应用需求得到显著释放。在此背景下，叠加环保政策日趋

严格与行业竞争不断加剧的双重压力，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部分企业被迫退出市场或寻求

转型，国内胶粘剂行业呈现出“强者恒强”的竞争格局，市场份额、技术壁垒与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向头

部企业集中。同时，随着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加速升级，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在全球形成领先优势，持续驱动胶粘剂行业的国产替代进程，本土企业在中高端市

场的份额稳步提升。

展望未来，随着下游新兴领域的持续扩张与绿色低碳技术的深入推广，胶粘剂产业有望保持持续

增长态势，龙头企业将依托其在技术、产能与品牌上的综合优势，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引领行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2、涂料

公司涂料产品以水性涂料为主，包括水性丙烯酸涂料、水性醇酸涂料、水性环氧涂料、水性环氧富

锌涂料、水性聚氨酯涂料、水性氨基烤漆涂料、UV涂料、粉末涂料、防火涂料等多个产品体系。根据中

国涂料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涂料总产量为3,460.2万吨，主营业务收入总额3,881.5
亿元，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92.5亿元，同比增长11.5%，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在政

策层面，随着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30981.1-2025《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第 1部分：建筑涂料》与 GB
30981.2-2025《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第2部分：工业涂料》的正式发布实施，国家对涂料环保与安全的

监管力度持续加强，显著提升了行业准入门槛，推动行业发展动能持续向高质量切换。国产替代加速

推进，国内链主企业在汽车、电子、储能等高端领域不断取得市场突破，逐步打破外资垄断，带动我国

涂料企业在中高端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受此引导，工业涂料领域“油改水”进程加速推进，“液转粉”趋

势也日益明显，粉末涂料在工程机械、汽车、光伏、储能等领域需求显著增长。在环保政策趋严与市场

竞争加剧的双重背景下，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龙头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差异化竞争构建价值高地，

同时加速“出海”布局，中国涂料品牌全球化版图稳步扩大。

（三）市场竞争格局

1、高性能胶粘剂行业竞争格局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高性能胶粘剂材料生产国，在胶粘剂行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内企

业数量众多，但以中小企业为主，行业整体仍呈现分散竞争的格局。然而，随着下游新能源汽车、光伏

储能、5G通信等新兴领域对高性能、多功能产品需求的持续释放，叠加环保政策趋严和市场竞争加

剧，行业优胜劣汰进程显著加速。技术水平较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环保措施不到位以及生产工艺

落后的企业生存空间持续收窄，部分企业被迫退出市场或寻求转型。与此同时，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凭

借技术优势、资源整合能力、人才储备、先进生产工艺、品牌影响力和规模效应，在满足客户对产品品

质、性能及环保等方面需求时竞争优势愈发凸显。国际巨头与国内头部企业不仅在建筑、集装箱等传

统领域持续深耕，更在新能源、航空等高端应用领域加速布局。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行业整合推进，

市场集中度逐年提升，行业资源持续向头部企业集中，形成了以技术领先、环保达标、创新能力强的企

业为主导的竞争格局。展望2026年及未来，随着环保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下游应用领域对高性能材

料需求的持续升级，以及国产替代进程的深入推进，行业将加速优胜劣汰，领先企业的市场份额有望

进一步扩大，推动高性能胶粘剂行业向高质量、绿色化、可持续方向发展。

2、涂料行业竞争格局

中国涂料行业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众多，市场集中度较低，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24年中国

涂料行业市场集中度CR3（CRn指排名前 n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之和）为 11.4%，CR7为 18.8%，CR10
为21.7%，整体呈现高度分散的竞争格局。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市场份额逐步向品牌企业集中，并

呈现出明显的梯队层次。跨国涂料集团凭借其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技术储备和雄厚的资金实力，

在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产品线覆盖全面，尤其在特种涂料和功能涂料领域具有显著优势。与此同

时，国内部分领先企业通过专业化经营、品牌化运作和销售渠道建设，在某些细分领域成功突破国际

涂料集团的封锁，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2025年以来，尽管行业面临消费市场收缩的压力，但投资

热潮依然持续，根据国内涂料行业知名媒体《涂界》的不完全统计，全年涂料行业投资总额超过470亿

元，新增产能超过1,100万吨。这些投资大多流向具有技术优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渠道完善的企业，

进一步加速了行业资源的整合。此外，随着环保政策趋严和下游新兴领域对高性能涂料需求的升级，

行业技术门槛不断提升，国内仍存在大量生产规模较小、设备简单、技术力量薄弱的中小型涂料企业

的生存空间持续收窄，部分低端产能加速出清。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行业整合趋势不可避免，

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向技术领先、品牌影响力强、市场布局渠

道完善的头部企业集中。未来，涂料行业将朝着高质量、专业化、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具备创新能

力、技术优势和品牌效应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推动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25年末
2,229,828,137.95
862,881,278.17

2025年
1,085,715,520.27
-27,729,349.58

-39,953,688.03

118,520,317.65
-0.072
-0.072
-3.07%

2024年末
2,253,751,684.94
947,759,072.92

2024年
1,284,917,948.16
19,280,005.15

14,253,590.20

309,750,779.82
0.049
0.049
1.96%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06%
-8.96%

本年比上年增减
-15.50%
-243.82%

-380.31%

-61.74%
-246.94%
-246.94%
-5.03%

2023年末
1,966,200,726.87
851,919,312.41

2023年
1,332,397,343.29
10,240,713.89

7,141,441.59

182,345,980.80
0.027
0.027
1.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44,809,020.63
-5,303,618.33

-7,968,078.80

-25,318,679.68

第二季度
287,934,379.73
-2,998,009.55

-2,160,379.50

-3,712,913.06

第三季度
293,032,807.47
3,990,505.95

3,080,574.24

4,965,417.43

第四季度
259,939,312.44
-23,418,227.65

-32,905,803.97

142,586,492.9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广州市安泰
化学有限公

司
邹榛夫

广州集泰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
期员工持股

计划
章海燕
马银良
邹珍凡
肖卓霖
俞月凤
张家勇
俞亚男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39,896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38.29%
2.31%

0.80%

0.51%
0.50%
0.49%
0.48%
0.25%
0.23%
0.22%

1、公司股东邹榛夫系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公司股东邹榛夫、邹珍凡为兄弟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悉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48,975,614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50,000股，合计持有149,325,614股；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东俞亚男合计持有865,700股，均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24,979

持股数量

149,325,614
9,010,010

3,122,919

1,995,100
1,965,786
1,912,980
1,853,000
980,000
890,000
865,7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6,757,507

0

0
0

1,434,735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96,805,302
4,600,00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回购股份相关事项

1、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暨取得金融机构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银行专项贷款资金、自有资金或其他自

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8.57元/股（含）。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相关条款：“若公

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对回购股份价格进行

相应调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8.57元/股
（含）调整为8.47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5月1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5年 3月 7日实施了首次回购，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00,000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比例为 0.13%，最高成交价为 5.5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49元/股，支付金额为 2,751,000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2月12日，公司本次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时间区间为 2025
年 3 月 7 日至2025 年12 月12 日，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183,
8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82%，最高成交价为 6.8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6 元/股，使用总金额

为 20,010,488 元（不含交易费用）。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24年12月26日、2025年3月8日、2025年4月30日和2025年12月16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5年3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

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后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4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决定对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进

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3,122,919股已于2025年4月28日完成非交易过户，过户股

份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5年 3月 7日、2025年 3月 29日、2025年 4月 22日和 2025年 4月 30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三）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中科创服企业顾问（广州）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510万元，持有该合资公司

51%的股份，上述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三方在广州市签署《关于设立合资公司之合作协议》。

上述合资公司暨公司控股子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完成工商登记及相关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

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2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邹

榛夫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邹珍凡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珈宜女士，副总经理胡亚飞先生，副总

经理杨琦明先生计划自2024年8月12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以上5位增持主体的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高于人

民币1,500万元（含）。

截至2025年2月11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增持主体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119,600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0.54%，增持总金额为人民币10,055,025.78元（不含交易费用）。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4年 8月 12日、2025年 2月 13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3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规定，将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公司于2020年10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核准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字[2020]2581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32,715,375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17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
988.75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19,000,000.00元（含增值税）后（应支付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22,
000,000.00元（含增值税），实际支付人民币 19,000,000.00元（含增值税），差额人民币 3,000,000.00元

（含增值税）已于2020年7月28日支付），实际收到净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0,999,988.75元。本次

募集资金已经缴存至本公司在平安银行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账号为

15008336747371）。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88.75 元，扣

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20,754,716.98元(不含增值税)，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870,486.20元(不含

增值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7,374,785.57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0年12月24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0年12月25日出具天职业字[2020]42229号验资报告。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本公司于2023年7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字[2023]1561号）核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26,092,671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50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69,602,361.5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12,400,000.00元（含增值税）后（应支付保荐承销

费用人民币15,000,000.00元（含增值税），实际支付人民币12,400,000.00 元（含增值税），差额人民币2,
600,000.00元（含增值税）已于2022年11月22日支付），实际支付保荐承销费用、信息披露等费用人民

币16,166,125.1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3,436,236.32元。本次募集资金已经缴存至本公司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账号为3602028929201328308）。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4年1月2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4年1月2日出具天职业字[2024]232 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1、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72,944,538.92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

270,034,722.07元，本年度使用2,909,816.85元，均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7,451,459.50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4,385,638.51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3,065,820.99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

出后的净额。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金额人民币 153,440,976.79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

153,440,976.79元，本年度未使用，包括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29,212,383.95元，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24,228,592.84元，均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81,131.11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740.47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85,871.58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

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修订了《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该《管理制度》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本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

开设了账号为 15008336747371的银行专项账户和广州从化兆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从化兆

舜”）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开设了账号为38830188000082456的银行专

项账号，仅用于本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开

设账号为 3602028929201328308 的银行专项账户，子公司安徽集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集泰”）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石化支行开设账号34050168620800001276 的银行专项账

户，子公司安庆诚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诚泰”）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石化

支行开设账号为 34050168620800001277 的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本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资金使用计划或者公司预算范围内，由财务部门审核，

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后，由会计部门执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超过计划投入时，按不同的限额，由

总经理、董事长或者上报董事会批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由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公司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实，并将检查

情况报告董事会，同时抄送监事会和总经理。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1、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从化兆舜及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已于2021年1月18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1月

23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徽集泰、全资子公司安庆诚泰与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1月23日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石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三方及五方监管

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及五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平安银行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
合计

银行账户账号
15008336747371

38830188000082456
——

存款方式
活期
活期
——

余额
7,451,459.50

0.00
7,451,459.50

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账户：38830188000082456）已于 2024年 5
月27日销户。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本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

资金745.05万元（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完毕后，剩余待支付款项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石化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石化支行

合计

银行账户账号
3602028929201328308
34050168620800001277
34050168620800001276

——

存款方式
活期
活期
活期
——

余额
25,920.84
19,699.01
35,511.26
81,131.1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2020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1、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公司于2022年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8
月2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部分募

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调整后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战略调整以及项目

实际进展状况，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市场情况，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80,000吨和改性硅酮密

封胶 30,000吨项目”调整为“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 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 15,000吨项目”，并将

“年产双组份硅橡胶15,000吨和乙烯基硅油8,000吨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调整后募投项目。具

体详见本报告附件3、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1）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
年9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增加实施

主体和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整体业务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结合外部市场最

新变化，充分考虑项目轻重缓急，审慎地规划资源投入方向、投入规模和投入节奏，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和项目内部回报率，将“年产2万吨乙烯基硅油、2万吨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调

整为“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

公司新增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产能建设，同时鉴于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预计金额，为控制公司资产负债率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适当调减2万吨有机

硅新能源密封胶为1.484万吨产能建设，取消2万吨乙烯基硅油产能建设，原项目中0.2万吨核心助剂

产能建设保持不变。其中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产能建设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安庆诚泰调整为全资

子公司从化兆舜，并在公司广州市从化南厂区以技改方式实施，其它产线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不变。

以上调整导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变化且投资总额由42,025.89万元调整为39,831.01万元。受高性能

聚氨酯新能源胶新产线设备选型、调试与安装时间影响，变更后项目整体建成完工时间由 2024年12
月延期至2025年12月。具体详见本报告附件4、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表。

本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投资部分，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变更。

（2）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6年2月4日召开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万吨有机硅新

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剂建设项目”的部分子项目调整投资规模及投资进度，包括：（1）对子项目

“年产0.2万吨核心助剂建设项目”进行搬迁；募投项目子项目“年产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目前已建

设投产，鉴于公司全资孙公司安庆诚泰收到《关于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通

知》，公司计划于2027年9月30日前完成生产设备拆除，并于2027年底前搬迁至长江支流岸线一公里

范围外的公司自有土地上，搬迁时间预计在1-3个月。

对子项目“年产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优化工艺、原料选型，调整项目投资规模及

投资进度。募投项目中的子项目“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目前尚未完成建设，根据

《通知》要求，公司计划进一步优化工艺、原料选型，取消该项目中化学反应工艺，并将该项目预计建成

时间由2025年12月调整至2026年12月。

本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部分，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变更。同时，由于子项

目投资进度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亦相应调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的自筹资金 25,594,543.78元及发行费用 3,962,264.15元（不含税）。

该事项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出具天职业字[2021]535号鉴证报

告。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已于2021年2月3日

置换完毕。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的自筹资金 129,212,383.95元及发行费用 3,279,332.69元（不含

税）。该事项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出具天职业字[2024]2125号鉴

证报告，且已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监事会

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已于2024年4月11日置换完毕。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公司于2022年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
年8月2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部

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调整后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战略调整以及

项目实际进展状况，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市场情况，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80,000吨和改性硅

酮密封胶30,000吨项目”调整为“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并

将“年产双组份硅橡胶15,000吨和乙烯基硅油8,000吨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586.16万元（含募集资金

专户的活期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调整后募投项目。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账户：38830188000082456）已于2024年5月27
日销户，账户节余金额 4,117.10 元已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转出到平安银行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

（15008336747371）银行专项账户。

（2）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已

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同意公司将该募投项目结项，并将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包含

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3年度，该项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合计745.15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剩余全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投项目剩

余待支付款项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节余募集资金745.15万元已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合计 8.11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改变，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

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已在本专项报

告中分别说明。

附件：

1、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4、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附件1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承诺投资项
目

年产中性硅
酮 密 封 胶80,000 吨和
改性硅酮密
封胶 30,000

吨项目

年产双组份
硅 橡 胶 15,000 吨 和 乙
烯基硅油 8,000吨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实 际 投 资 项
目

年 产 中 性 硅
酮密封胶 15,000吨和改性
硅 酮 密 封 胶15,000 吨 项

目

年 产 双 组 份
硅 橡 胶 15,000吨和乙烯
基硅油 8,000

吨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是

否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29,054.79

7,359.16

36,413.95

27,737.48
0.00

586.57
2.11%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20,973.64

6,771.40

27,745.04

本年度投
入金额

290.98

0.00

290.98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18,741.69

6,771.40

25,513.09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89.36%

100.00%

91.96%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产 线 于2023 年 4
月转固

产 线 于2021 年 9
月 及 10
月转固

290.98

25,513.09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869.74

- 1,167.71

-297.97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否

否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
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一、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和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
设进度，经审慎研究后，决定在保持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不发生变更的
前提下，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 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 15,000吨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2年 12月 31日调整为 2023年 4月 30日。该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如

下：1、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但受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环境
影响，项目的物资采购、物流运输以及施工人员流动等均受到一定制约，导致募投项目的

工程施工进度有所延迟；2、由于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而公司前述项目工程量相对较大、方案较为复
杂，公司为适应下游行业发展和公司战略规划，在该项目的建设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不
断优化建设方案与安装调试等工作，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和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也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延迟。
该项目已于2023年4月25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受国内宏观环境和建筑工程行业景气
度影响，产线建成初期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产品分摊的折旧和摊销较高，暂未达到预期

收益。
二、公司年产双组份硅橡胶 15,000吨和乙烯基硅油 8,000吨项目已处于正常运营，公司正
持续推进产能爬坡，产能利用率暂时较低，销售产品分摊的折旧和摊销较高，因此未达到

预期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战略调整以及项目实际进展状况，结合当前宏观经
济形势及市场情况，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 80,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 30,000吨项目”
调整为“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并将“年产双组
份硅橡胶 15,000吨和乙烯基硅油 8,000吨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586.16万元（含募集资金
专户的活期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调整后募投项

目。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22年8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账户：38830188000082456）已于2024年5月 27日销户，账户节余金额 4,117.10元已于 2024年 4月 17日转出到平安银行广州科学

城科技支行（15008336747371）银行专项账户。
二、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
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该项目结项，并将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23年度，该项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合计745.15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不适用

附件2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年 产 2 万
吨 乙 烯 基
硅油、2 万
吨 新 能 源
密 封 胶 、0.2 万吨核
心 助 剂 建

设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实际投资项
目

年产1.7万吨
高性能聚氨
酯新能源胶、1.484万吨有
机硅新能源
密 封 胶 、0.2
万吨核心助

剂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
况”。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
况”。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合计8.11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

不适用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25,139.64

25,139.64

15,343.62
0.00
0.00
0.00%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15,343.62

15,343.62

本年度投
入金额

0.00

0.00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15,344.10

15,344.10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100.00%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预 计 2026
年12月

0.00

15,344.10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646.78

-646.78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否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注：项目整体完工时间预计为2026年12月，子项目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

助剂项目已于2025年完工转固。

附件3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年产中性
硅酮密封
胶 15,000
吨和改性
硅酮密封
胶 15,000
吨项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年产中性
硅酮密封
胶 80,000
吨和改性
硅酮密封
胶 30,000
吨项目

-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20,973.64

20,973.64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290.98

290.98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18,741.69

18,741.69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89.36%

公司于2022年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2年 8月 24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部
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调整后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
营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战略调整以及项目实际进展状况，结合当
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市场情况，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 80,000吨
和改性硅酮密封胶 30,000吨项目”调整为“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并将“年产双组份硅
橡胶 15,000吨和乙烯基硅油 8,000吨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调整后募投项目。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2022-06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2-063）、《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部分募投项
目节余资金用于调整后项目的公告》（2022-064）、《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67）。

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和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
究后，决定在保持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不发生
变更的前提下，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 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
封胶 15,000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2年 12月 31

日调整为2023年4月30日。该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如下：1、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但受国内
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环境影响，项目的物资采购、物流运输以及
施工人员流动等均受到一定制约，导致募投项目的工程施工进度

有所延迟；2、由于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而公司前述项目工程量
相对较大、方案较为复杂，公司为适应下游行业发展和公司战略
规划，在该项目的建设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建设方案
与安装调试等工作，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和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延迟。
该项目已于2023年4月25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受国内宏观环
境和建筑工程行业景气度影响，产线建成初期仍处于产能爬坡阶

段，产品分摊的折旧和摊销较高，暂未达到预期收益。

不适用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3 年 4 月25日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869.74

869.74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否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否

附件4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年 产 1.7
万吨高性
能聚氨酯
新 能 源
胶 、1.484
万吨有机
硅新能源
密 封 胶 、0.2 万 吨
核心助剂

项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年产 2 万
吨乙烯基
硅油、2万
吨新能源
密 封 胶 、0.2 万 吨
核心助剂
建设项目

-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15,343.62

15,343.62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0.00

0.00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15,344.10

15,344.10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2）/（1）

100.00%

（1）公司于 2024年 8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4年 9月 18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增加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整体业务发
展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结合外部市场最新变化，充分考虑项目
轻重缓急，审慎地规划资源投入方向、投入规模和投入节奏，提高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内部回报率，将“年产 2 万吨乙烯基硅
油、2 万吨新能源密封胶、0.2 万吨核心助剂项目”调整为“年产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 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

胶、0.2 万吨核心助剂项目”。
公司新增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产能建设，同时鉴于公
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预计金
额，为控制公司资产负债率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适当调减 2万
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为 1.484万吨产能建设，取消 2万吨乙烯
基硅油产能建设，原项目中 0.2万吨核心助剂产能建设保持不
变。其中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产能建设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
安庆诚泰调整为全资子公司从化兆舜，并在公司广州市从化南厂
区以技改方式实施，其它产线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不变。以上调
整导致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变化且投资总额由42,025.89万元调整
为 39,831.01万元。受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新产线设备选型、
调试与安装时间影响，变更后项目整体建成完工时间由 2024年12月延期至2025年12月。
本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投资部分，不涉及募集资金投

入变更。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2024-080）、《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4-081）、《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并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及延期的公告》（2024-085）、《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2024-090）。
（2）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同意对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

“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
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剂建设项目”的部分子项目调整投资规模
及投资进度，包括：（1）对子项目“年产 0.2万吨核心助剂建设项
目”进行搬迁；募投项目子项目“年产 0.2 万吨核心助剂项目”目
前已建设投产，鉴于公司全资孙公司安庆诚泰收到《关于落实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公司计划于2027年 9月 30日前完成生产设备拆除，并于 2027年底前搬迁至
长江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外的公司自有土地上，搬迁时间预计在1-3个月。
对子项目“年产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优化工艺、
原料选型，调整项目投资规模及投资进度。募投项目中的子项目

“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目前尚未完成建设，
根据《通知》要求，公司计划进一步优化工艺、原料选型，取消该项
目中化学反应工艺，并将该项目预计建成时间由2025年12月调

整至2026年12月。
本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部分，不涉及募集
资金投入变更。同时，由于子项目投资进度调整，募投项目的投

资进度亦相应调整。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2025-088）、《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

项目延期的公告》（2025-090）。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预 计 2026
年12月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646.78

-646.78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否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否

注：项目整体完工时间预计为2026年12月，子项目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

助剂项目已于2025年完工转固。

信息披露5252 2026年4月11日 星期六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